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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破产重整进展暨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及《民事裁

定书》，新华联控股的重整计划已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重整计划执行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22年 8月 11 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轮轮

胎”）收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

告知其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2）京 01破申 545

号】，裁定受理湖南富兴集团有限公司对新华联控股提出的重整申请。具体内容

详见 2022年 8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被申请破产重整获得法院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7）。 

2024年 2月 23 日，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及《民事裁定书》

【(2022)京 01破 199 号之七】，相关内容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4年 1月 29 日、1月 30日，新华联控股公司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出资人组会议及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别召开，由出资人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由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经核查、统

计，表决组的设置符合法律规定，各表决组的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定通过标准。 

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认为重整计划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内容

完备，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时间、债权人会议召开、债权人和出资人分组以及表决

程序合法，内容不损害各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且重整计划实施具有可行性。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经本院审查，新华联控股公

司等六家公司提请批准的《重整计划》内容完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未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有关企业的后续经营方案具有可

行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提交和表决等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重整计划

草案已经由各表决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通过。 

综上，新华联控股公司等六家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

规定，裁定如下： 

1、批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

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 

2、终止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

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告知函》主要内容 

本次《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

中涉及公司股份的处理方式，具体如下： 

1、处置变现，赛轮轮胎 120,000,000股（占截至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 3.65%）

拟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采用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网络拍卖等方式处

置变现。具体安排如下： 

（1）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转让价格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不含当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之 90%； 

（2）采用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的，按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证券监管机构

的交易规则予以执行，管理人可在相关证券交易监管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决定

处置时间、处置价格并实施处置； 

（3）采用网络拍卖方式的，按以下网络拍卖方案执行： 

①拍卖平台：可选择淘宝网破产拍卖平台或京东网破产拍卖平台等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中的网络拍卖平台。 

②起拍价及保证金：股票资产的起拍价不低于拍卖公告日（不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之 90%；保证金不低于起拍价的 5% 

2、以股抵债，赛轮轮胎 144,931,682 股（占截至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

4.41%），拟在清偿相应质押债权并解除质押（如有）后，用于直接向债权人以

股抵债进行清偿。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重整计划执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

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民事裁定书》【(2022)京 01199号之七】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4日 


